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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是我国进一步减轻困难

群众和大病患者医疗费用负担、防范因病致贫返贫的重

要举措。2021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健全重特大
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的意见》（国办发〔2021〕42
号）明确指出，强化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

（以下统称“三重”制度）综合保障，统筹完善托底保

障措施，着力减轻救助对象门诊慢性病、特殊疾病医疗

费用负担。2018年10月，《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
公厅关于印发进一步加强健康扶贫工作若干措施的通

知》（桂政办发〔2018〕133号）提出，2018年1月1日
起实施住院和门诊特殊慢性病治疗兜底保障。2022年1
月，《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健全广西重

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的通知》（桂政办发

〔2022〕5号）提出，聚焦减轻困难群众重特大疾病医
疗费用负担，建立健全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工

作机制。

目前，我国对于重特大疾病保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对重特大疾病保障的政策梳理分析[1-3]、保障水平测度及

适宜度等研究[4-5]，部分研究更关注医疗救助的对象界

定[6-8]、政策梳理及效果研究[9-10]，关于重特大疾病医疗保

障效果的实证研究则相对不足，重特大疾病的医疗保障

效果如何，是否有效减轻了困难群众的医疗费用负担有

待进一步研究。本研究基于2018年1月—2020年10月广
西建档立卡困难群众的门诊特殊慢性病救治资金统计数

据和大病专项救治资金统计数据，分析广西重特大疾病

的医疗保障效果，为促进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高质量发

展、提高重特大疾病保障水平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广西全民健康信息平台，提取

2018年1月—2020年10月广西建档立卡困难群众的29
种门诊特殊慢性病救治资金统计数据和24种大病专项
救治资金统计数据，包括救治人数、“三重”制度、个

人自付等情况。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从不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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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与年份

门诊特殊慢性病

2018
2019
2020

大病专项救治

2018
2019
2020

救治人数

（人）

69198
180805
211564

20298
30958
24860

救治次数

（人次）

302571
800289
828531

73773
128675
97953

基本医保报销

比例（%）

64.42
68.85
69.76

61.99
62.93
62.64

大病保险报销

比例（%）

6.85
8.75
7.04

10.20
13.30
13.53

医疗救助报销

比例（%）

0.82
1.60
7.54

2.31
2.63
7.82

其他比例

（%）

12.52
7.26
5.81

14.80
10.99
7.68

自付比例

（%）

15.39
13.54
9.84

10.69
10.14
8.33

医疗总费用

（万元）

17219.82
28061.23
24137.73

33153.61
42892.09
33096.57

表1 2018年1月—2020年10月广西困难人群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水平

注：2020年仅为1—10月份；“其他比例”中的其他包括商业保险、临时救助、扶贫资金、慈善救治、政府兜底、医院减免等。

表2 2018年1月—2020年10月广西不同地区门诊特殊慢性病医疗保障情况

地区

南宁

柳州

桂林

梧州

北海

防城港

钦州

贵港

玉林

百色

贺州

河池

来宾

崇左

救治人数

（人）

49186
37796
32114
25322
7557
4330

31975
26142
65011
41003
31666
52672
23975
32818

基本医保

报销比例（%）
71.22
66.18
69.90
69.49
62.59
73.22
70.17
63.72
67.85
68.72
67.89
62.58
70.35
66.37

大病保险

报销比例（%）
11.49
2.09
7.78
9.70
4.97
4.30
5.90
5.01
8.78
7.57
9.39
4.46
2.85
9.35

医疗救助

报销比例（%）
3.94
3.53
2.38
4.21
2.40
4.90
3.53
2.89
3.49
3.15
2.92
4.87
4.72
2.83

其他比例

（%）
3.40

13.41
7.40
4.55

15.16
6.35
6.94

13.07
9.31
7.50
6.80

10.83
7.28

10.09

自付比例

（%）
9.94

14.79
12.54
12.04
14.88
11.24
13.45
15.30
10.57
13.07
13.00
17.27
14.81
11.36

医疗总费用

（万元）

8860.13
3336.82
7356.91
4902.76
739.45
550.40

2894.45
4269.55
8485.70
5807.71
6544.85
4953.50
4115.88
6600.67

注：“其他比例”中的其他包括商业保险、临时救助、扶贫资金、慈善救治、政府兜底、医院减免等。

区和不同病种的医疗保障情况分析广西重特大疾病医

疗保障效果。

2 结果

2.1 总体保障情况

2018年1月—2020年10月，广西困难人群门诊特
殊慢性病救治人数和救治次数逐年增加；医疗总费用

合计为69418.78万元，其中基本医保报销比例为
68.07%、大病保险报销比例为7.69%、医疗救助报销比
例为3.47%、自付比例为12.71%；基本医保和医疗救助
报销比例逐年提高，大病保险报销比例有一定的升降

波动，自付比例逐年降低。2018年1月—2020年10
月，广西困难人群大病专项救治的救治人数和救治次

数整体呈上升趋势；医疗总费用合计为109142.28万
元，其中基本医保报销比例为62.56%，大病保险报销
比例为12.43%，医疗救助报销比例为4.11%，自付比例
为9.76%；基本医保报销比例至2020年有一定的下

降，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报销比例逐年提高，自付比

例逐年下降（表1）。
2.2 不同地区门诊特殊慢性病医疗保障情况

2018年1月—2020年10月，广西门诊特殊慢性病
救助人数较多的地区为南宁、玉林和河池。从保障结

构看，各地区基本医保报销比例范围在62%～74%，大
病保险报销比例范围在2%～12%，医疗救助报销比例
范围在2%～5%，自付比例范围在9%～18%；各地区
医疗总费用范围在550万～8861万元，其中医疗总费
用较高的地区为南宁、桂林和玉林（表2）。
2.3 地区大病专项救治医疗保障情况

2018年1月—2020年10月，广西大病专项救治人
数较多的地区集中在南宁、玉林、百色和河池；从保

障结构上来看，各地区基本医保报销比例范围在

58%～67%，大病保险报销比例范围在6%～16%，医
疗救助报销比例范围在2%～7%，自付比例范围在

广西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效果分析——谢月英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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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2018年1月—2020年10月广西不同地区大病专项救治医疗保障情况

地区

南宁

柳州

桂林

梧州

北海

防城港

钦州

贵港

玉林

百色

贺州

河池

来宾

崇左

救治人数

（人）

7940
6777
6242
4577
1342
613
2099
5658
8122
9316
6161
8688
3675
4906

基本医保

报销比例（%）
62.38
65.19
66.30
61.71
61.87
64.85
62.80
62.86
65.18
62.62
58.97
59.76
64.76
60.64

大病保险

报销比例（%）
14.77
12.94
13.20
12.23
15.09
9.79
9.25
8.98

12.43
13.17
14.82
10.24
6.05

13.81

医疗救助

报销比例（%）
3.79
4.09
2.49
4.03
3.68
5.02
3.05
3.42
3.47
4.82
4.19
6.39
5.29
3.08

其他比例

（%）
8.84

10.37
8.39

14.16
10.65
9.44

14.74
14.06
11.14
9.48

11.41
12.13
13.01
12.95

自付比例

（%）
10.23
7.41
9.61
7.87
8.71

10.89
10.16
10.68
7.79
9.92

10.62
11.47
10.88
9.52

医疗总费用

（万元）

13104.45
7853.65

11453.82
6400.24
1341.61
911.24

2577.52
6695.49
9489.36

11081.60
11503.71
13523.02
4722.57
8483.98

注：“其他比例”中的其他包括商业保险、临时救助、扶贫资金、慈善救治、政府兜底、医院减免等。

7%～12%；各地区的医疗总费用范围在911万～13524
万元，其中医疗总费用较高的地区为南宁、桂林、百

色、贺州和河池（表3）。
2.4 不同病种大病专项救治医疗保障情况

2018年1月—2020年10月，广西大病专项救治人
数和救治次数较多的疾病主要有白内障、慢性阻塞性

肺气肿、终末期肾病、地中海贫血、乳腺癌等；排名

前10的疾病救治人数共计69023人，占总救治人数的
90.68%，占总医疗费用的86.00%；“三重”制度报销比
例超过80%的疾病有艾滋病机会感染、慢性阻塞性肺
气肿、终末期肾病和血友病；救治人数和救治次数较

少但自付比例最高的疾病为先天性唇腭裂，自付比例

高达15.79%，自付比例超过10%的疾病还有神经母细
胞瘤、尿道下裂、宫颈癌、耐多药肺结核、胃癌、淋

巴瘤、白血病、肝癌等（表4）。
3 讨论

3.1 “三重”制度综合保障有效减轻患者医疗费用负

担，但保障水平有限，制度合力未得到充分发挥

由表1可知，广西门诊特殊慢性病、大病专项救治
的“三重”制度报销比例逐年提高，其中门诊特殊慢

性病的增长速度高于大病专项救治的增长速度，自付

比例逐年降低，截至2020年10月，广西门诊特殊慢性
病、大病专项救治的自付比例分别降至 9.84%和
8.33%，均达到了《关于印发进一步加强健康扶贫工作
若干措施的通知》（桂政办发〔2018〕133号）的文件
要求。从保障水平上来看，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水平

有限；2018年1月—2020年10月，广西门诊特殊慢性
病、大病专项救治的“三重”制度报销比例分别为

79.23%和79.10%，有学者认为基本医疗保险是我国多

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主体，让其达到80%左右的份额
是必要的，也是合适的[11]。从保障结构上来看，基本医

保补偿比例最高，居于主体地位，大病保险和医疗救

助的补偿比例则相对较低，基本医保外的补充医疗保

险发展缓慢，各层次医疗保障发展不平衡，医疗经济

风险分散效率不高[12]，制度合力未得到充分发挥。

3.2 不同地区的医疗保障水平存在差异

从医疗费用上来看，各地区的医疗总费用存在差

异，主要集中在救治人数较多的地区。从保障结构上来

看，各地区的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补偿比例

均存在差异，其中大病保险补偿比例的地区差异最大；

各地区的自付比例也存在差异，如在门诊特殊慢性病的

救治中，自付比例最低的地区为9.94%，最高的地区为
17.27%；在大病专项救治中，自付比例最低的地区为
7.41%，最高的地区为11.47%，有一半的地区自付比例
高于10.00%。上述情况可能的原因：一是受不同地区的
自然环境、经济发展状况、生活环境等因素影响，居民

健康状况不同，重特大疾病的发病率和患病病种存在差

异；二是各地区基本医疗保险属市级统筹，保障水平区

域性差异较大；三是与“一站式”结算系统不完善有

关，部分救助数据未得到及时录入和更新，基本医保、

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等系统未实现数据有效共享、互联

互通[13]，导致部分地区的自付比例较高。

3.3 慢性病和大病患者得到基本救治，部分疾病医疗

保障水平相对不足

由表4显示，广西29种门诊特殊慢性病患者和24种
大病专项救治患者得到基本救治，一些常见病、多发

病，如白内障、慢性阻塞性肺气肿、终末期肾病、地中

海贫血等救治人数最多，医疗保障水平也较高，自付比

广西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效果分析——谢月英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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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其他比例”中的其他包括商业保险、临时救助、扶贫资金、慈善救治、政府兜底、医院减免等。

表4 2018年1月—2020年10月广西不同病种大病专项救治医疗保障情况

疾病名称

先天性唇腭裂

神经母细胞瘤

尿道下裂

宫颈癌

耐多药肺结核

胃癌

淋巴瘤

白血病

肝癌

脑卒中

食道癌

乳腺癌

先天性心脏病

结直肠癌

艾滋病机会感染

急性心肌梗死

尘肺

骨肉瘤

肺癌

慢性阻塞性肺气肿

白内障

终末期肾病

地中海贫血

血友病

救治人数

（人）

83
31

144
1239
237

1186
366

1070
2256
1468
448

3562
1350
2097
130

1046
551
68

1530
15992
23748
10017
7003
494

救治次数

（人次）

85
57

165
2571
391

2712
1068
3354
5759
1939
916

13488
1706
5384
151

1391
661
154

4051
37309
27111

151735
36203
2040

基本医保报

销比例（%）
43.74
44.98
46.31
51.84
63.53
56.44
51.46
47.65
52.78
65.13
54.02
54.77
48.95
56.65
62.58
54.08
58.50
50.07
56.15
69.37
66.16
68.51
59.43
63.71

大病保险报

销比例（%）
3.73

23.71
6.42

18.65
5.06

15.72
20.51
20.40
19.11
9.12

19.20
17.48
17.82
16.90
12.96
20.10
9.30

22.25
18.51
6.37
2.48

12.70
10.88
14.01

医疗救助报销

比例（%）
7.62
3.55
4.60
3.72
6.56
3.96
3.55
3.32
4.12
5.00
4.27
3.85
4.34
3.93
4.75
3.34
5.47
3.18
4.18
4.30
5.37
3.38
5.75
5.40

其他比例

（%）
29.13
13.02
30.19
14.70
13.89
13.01
13.68
17.82
13.26
10.05
11.90
13.32
18.45
12.22
9.43

12.47
16.82
14.62
11.31
10.52
16.61
6.08

14.63
8.60

自付比例

（%）
15.79
14.74
12.47
11.09
10.95
10.87
10.80
10.80
10.73
10.70
10.61
10.59
10.45
10.31
10.28
10.01
9.91
9.89
9.85
9.44
9.38
9.34
9.31
8.29

医疗总费

用（万元）

44.67
59.52

141.21
2452.90
111.68

2448.86
986.48

3939.29
4623.00
1357.57
1193.48
6788.72
2012.49
4877.67
137.99

2215.40
395.33
163.73

3758.70
9013.86

14930.97
38768.51
7734.62
985.65

例均低于10.00%，患者的疾病经济负担得到了极大减
轻；部分疾病的医疗保障水平相对不足，如先天性唇腭

裂、神经母细胞瘤、尿道下裂等疾病救治人数和救治次

数较少，但个人经济负担却较重。这可能与医保目录调

整滞后有关，根据国家医保目录纳入情况，我国医保目

录涵盖的恶性肿瘤病种较少，且大多数医疗资源主要集

中在高发癌症上，对于低发病率的重特大疾病关注度相

对较低，部分疾病的常用药、必要药未能及时纳入药品

目录，导致部分疾病的自付比例较高。

4 建议

4.1 强化“三重”制度综合保障，提高重特大疾病保

障水平

目前，我国主要是“三重”制度共同在保障重特

大疾病中发挥作用，基本医保居于主体地位，但从基

本医保现有的筹资和支付结构上来看，基本医保的保

障能力存在下降风险，部分地区已出现基金赤字[12]，基

本医保的可持续性受到严重挑战。因此，建议我国在

发挥基本医保主体保障功能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大

病保险减负功能，提高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水平，在

救助资金可承担范围内通过降低起付线、提高报销比

例、合理确定封顶线等倾斜性政策措施[14]，提高重特大

疾病保障水平；同时，通过建立慈善参与激励机制、

加快发展商业健康保险、扶持引导开展职工医疗互助

等渠道，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重特大疾病保障[15-16]，

促进“三重”制度综合保障与慈善救助、商业健康保

险等协同发展、有效衔接，构建高质量、可持续、有

效率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4.2 提升统筹层次，提高信息化服务水平

医疗保障体系统筹层次的提升，是解决区域间医

疗保障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

当前，我国基本医疗保障体系以市级统筹为主，统筹

层次较低，部分地区还停留在县级统筹。提高统筹层

次已成为大势所趋，部分省份已探索开展了省级统

筹。因此，建议各地区在积极探索省级统筹时，总结

地方统筹经验，稳步提升统筹层次，促进政策规范统

一和待遇保障公平，进一步缩小各地区间保障水平差

异，增强制度的公平性和可持续性。各地区应根据本

地区的医保基金和重特大疾病发病率情况，建立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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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特大疾病保障政策，做到因地制宜、精准施策，

提高地区医疗保障水平。此外，可依托全国医疗保障

信息平台，以信息系统互联互通为手段，加快推进

“一站式”服务、“一窗口”办理，提高信息化服务水

平[17-18]，推动基本医保和医疗救助服务融合，实现有效

的层次内部与不同层次之间的医保信息有序共享。

4.3 完善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关注重点疾病保障工作

建议相关部门在关注常见病和多发病的同时，重

点关注发病率不高但疾病负担较重的重特大疾病，瞄

准重特大疾病治疗用药需求，及时将一些临床必需、

治疗效果好、个人负担较重的药品纳入医保药品目

录，完善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各统筹地区可根据

经济发展水平和基金承受能力，探索建立罕见病用药

保障机制[19]。此外，可考虑通过优化筹资结构、拓宽筹

资渠道、取消重特大疾病封顶线、提高补偿比例等措

施[5,20-21]，分阶段多举措提高重点疾病保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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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发现医院运行中各类问题的常态化机制，充分考

虑医务人员的技术劳务价值，合理测算支付系数，为

疑难杂症、危重症等疾病的权重设定留出空间。医保

部门动态调整CHS-DRG分组规则，不断完善细化
CHS-DRG支付体系，让该支付体系更好地发挥管理作
用，规范诊疗行为，力争公平合理地对医疗服务进行

定价和支付，从而推动医疗机构临床的良性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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